
评价分值：95.81 分 评价等级：优秀

概 要

评价机构全称（盖章）：北京政益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万元、类、个

项目名称 2023 年黔南州取用水管理规范化建设项目 评价年度 2023年

被评价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务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静 18008549001

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水务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李静 18008549001

自评方式 单位自评 自评分值 99.03分 自评等级 优

各级资金

投入总数
154

中央财政资

金拨付数
/

省级财政资金

拨付数
154

州级财政资

金拨付数
/

项目类别 1

项目数量 3

涉及市县数

或项目点
3

检查市县数

或项目点
1

检查

区域

贵州龙架山国家森林公园（龙里县

笋子塘水厂）

发放调查

问卷
226

有效调查

问卷
226

满意度

情况

购买主体满意度 95.47%；

受益对象满意度 95.67%。

绩效目标

实现情况

2023 年黔南州取用水管理规范化建设项目实施的服务项目产出数量基本达标、

服务项目产出质量较好、服务项目成本控制较好、服务项目效果明显。通过项目的

实施，黔南州规范了取用水管理，强化了水资源监管，提升无证取水问题治理能力，

改善和保护了生态环境，促进水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有效提高用水主管部门对

地下水管理的能力和水平。

评价问题

简要情况

（一）资金管理方面

预算执行率低。项目专项资金下达预算 154 万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支出

106.75 万元，预算执行率 69.32%。

（二）项目管理方面

1.合同约定无证取水排查工作应于 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实际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无证取水排查工作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2.合同内容存在不够严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合同条款表述模糊，关键信息缺失，

如质量标准、延期申请、验收标准等关键要素未明确。此外，合同中的违约责任条

款也会因表述不清而难以执行，增加了项目管理的风险。

3.根据《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财政部第 102 号令）第二十条规定，政府购

买服务项目绩效管理，应当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州水务局未按照规定进行事前绩效

评估。



（三）绩效管理方面

绩效目标设置不完善，缺少预期效益相关内容的描述。数量指标未设置关于无

证取水排查工作的相关指标，应增加数量指标“无证取水排查工作区域数量”及指

标值“=12 个县（市）”。

评价问题

简要建议

（一）资金管理方面

建议州水务局建立定期的预算执行分析会议，实时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对执行

缓慢的项目实施监控和预警。设立弹性预算额度以应对突发事件，简化预算调整流

程，提升决策效率。加强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财务提供数据支持，业务反

馈执行中的问题，共同克服预算执行过程中的障碍。

（二）项目管理方面

1．建议州水务局依据项目的复杂性制定详尽的进度计划，并定期审视项目进展，

根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策略，以保证目标与现实相吻合。同时，及时识别并处理可

能妨碍项目进度的问题。最后，构建有效的沟通渠道，确保项目相关信息能够迅速

且准确地传达给所有相关方，以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决策失误或资源的不必要

浪费。

2．建议州水务局明确合同条款的内容，确保合同中的各项条款内容清晰、具体。

在涉及服务标准、违约责任等关键要素时，应详细列出具体要求，以减少合同履行

过程中的争议和纠纷。同时，对于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或风险，也应在

合同中明确相应的处理方式和责任归属，以有效保障双方的权益。

3．建议州水务局应加强相关人员对《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的学习，确保每

一位涉及政府采购项目的相关人员都能深入理解制度内涵，充分认识到事前绩效评

估对于保障政府采购项目科学决策、合理实施的重要性。同时，梳理并优化政府采

购项目的工作流程，明确将事前绩效评估作为项目启动的前置必要环节。

（三）绩效管理方面

建议州水务局针对项目具体情况，制定项目预算绩效目标，对每个子项目的绩

效目标进行细化，确保包含具体的预期产出和效益描述。绩效指标的设定应体现项

目的各项成果与效益，根据项目的实际状况，合理设定指标值，确保其明确且可量

化。

评价结果

应用建议

（一）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做好总结工作

针对本次评价发现的问题，建议州水务局从项目安排、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等

方面着手，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做好财政项目及资金管理工作。

（二）下一年度预算安排

鉴于该项目展现出色的业绩和显著的效益，同时作为省级水利发展资金的重点

发展项目，建议州财政局在安排次年预算时，根据财力情况，予以保障同类目支出

预算安排规模。

（三）评价结果公开

建议州水务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时公开评价结果，以提高政

府工作透明度和财政资金使用的明晰化，接受社会监督，便于信息使用者分析社会

管理现状和研究提出改进建议，促进社会可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评价时间
2024年 9月 24日—2024
年 11 月 8 日

评价机构报告编号
政益通评价〔2024〕63
号

项目主评人（签字）

及联系方式
王昭琴 18984196131

法定代表人（签字）

及联系方式
兰昊 18610168545


	摘　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二）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三）项目组织情况及实施进展情况

	二、绩效评价综合情况及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三、主要经验及做法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资金管理方面
	（二）项目管理方面
	（三）绩效管理方面

	五、针对问题提出的建议
	（一）资金管理方面
	（二）项目管理方面
	（三）绩效管理方面

	六、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一）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做好总结工作
	（二）下一年度预算安排
	（三）评价结果公开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二）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三）项目组织情况及实施进展情况
	（四）项目绩效目标情况
	（五）绩效自评情况及结论

	二、绩效评价组织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二）绩效评价依据
	（三）绩效评价工作程序及方法
	（四）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五）绩效评价抽样情况

	三、绩效评价综合情况及结论
	（一）绩效评价综合结论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服务项目立项
	（二）服务项目管理
	（三）服务项目产出
	1．数量指标
	2．质量指标
	3．时效指标
	4．成本指标

	（四）服务项目效果
	（五）服务满意度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资金管理方面
	（二）项目管理方面
	（三）绩效管理方面

	七、针对问题提出的建议
	（一）资金管理方面
	（二）项目管理方面
	（三）绩效管理方面

	八、评价结果应用建议
	（一）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做好总结工作
	（二）下一年度预算安排
	（三）评价结果公开

	绩效评价方案及指标体系部门意见采纳情况



